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內政部警政署航空警察局臺北分局 函
地址：105008 臺北市松山區敦化北路409
號
聯絡人：科員張哲瑋
聯絡電話：自動02-87702659；警用
7365086
傳真電話：自動02-27153837
電子信箱：bp821220@apb.npa.gov.tw

受文者：台北市航空貨運承攬商業同業公會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1年12月27日
發文字號：航警北分四字第1110704328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

主旨：為強化航空保安，請進入貨物集散站之人員配合管制檢查

作業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民用航空法第47-1條、第47-2條及第112-4條規定，各

集散站及承租區業者應依航空保安計畫，落實執行相關管

制及檢查作業。

二、自112年1月3日起，臺北國際航空站貨物集散站(中科物流)

保全人員將對於進入保安管制區之人員，執行身分識別、

人身檢查及攜帶物品檢查，通過檢查之人員始得進入保安

管制區。

三、請各公民營機構協助加強宣導所屬，配合各集散站及承租

區之動線規劃，並接受現場保全人員之管制檢查作業，同

時避免攜帶危險物品或危安物品，以利相關作業之進行。

正本：交通部民用航空局臺北國際航空站、財政部關務署臺北關、中華航空股份有限公
司、長榮航空股份有限公司、日商全日本空輸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、日本航
空公司台灣分公司、台北市報關商業同業公會、台北市航空貨運承攬商業同業公
會、高雄空廚股份有限公司、中科國際物流股份有限公司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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內政部警政署航空警察局臺北分局 函
地址：105008 臺北市松山區敦化北路409
號
聯絡人：科員張哲瑋
聯絡電話：自動02-87702659；警用
7365086
傳真電話：自動02-27153837
電子信箱：bp821220@apb.npa.gov.tw

受文者：台北市報關商業同業公會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1年12月27日
發文字號：航警北分四字第1110704328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

主旨：為強化航空保安，請進入貨物集散站之人員配合管制檢查

作業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民用航空法第47-1條、第47-2條及第112-4條規定，各

集散站及承租區業者應依航空保安計畫，落實執行相關管

制及檢查作業。

二、自112年1月3日起，臺北國際航空站貨物集散站(中科物流)

保全人員將對於進入保安管制區之人員，執行身分識別、

人身檢查及攜帶物品檢查，通過檢查之人員始得進入保安

管制區。

三、請各公民營機構協助加強宣導所屬，配合各集散站及承租

區之動線規劃，並接受現場保全人員之管制檢查作業，同

時避免攜帶危險物品或危安物品，以利相關作業之進行。

正本：交通部民用航空局臺北國際航空站、財政部關務署臺北關、中華航空股份有限公
司、長榮航空股份有限公司、日商全日本空輸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、日本航
空公司台灣分公司、台北市報關商業同業公會、台北市航空貨運承攬商業同業公
會、高雄空廚股份有限公司、中科國際物流股份有限公司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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副本：內政部警政署航空警察局、本分局各股、中心、隊

36


